
指定交易协议

甲方（投资者）：

乙方：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条 甲乙双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交易实施细则》及

其有关规定，经过自愿协商，甲方选择乙方为其证券指定交易的代理

商，并以其所属的乙方为指定交易点。乙方经审核同意接受甲方委托。

第二条 指定交易的证券品种范围，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的证券为限。

第三条 本协议书签订当日，乙方应为甲方完成指定交易账户的

申报指令，如因故延迟，乙方应告之甲方，并最迟于本协议书签订之

日起下一个交易日完成该指定交易账户的申报指令，但由于甲方自身

或其他第三方原因导致指定交易无法正常办理的除外。

第四条 甲方在乙方处办理指定交易生效后，其证券账户内的证

券即同时在乙方处托管。乙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传送的指定交易证券账户的证券余额，为甲方建立

明细账，用于进行相关证券的结算过户。

第五条 甲方在指定交易期间的证券买卖均需通过乙方代理，并

有权享有乙方提供的交易查询、代领证券红利、证券余额对账等服务。

乙方提供其它服务项目的，应与甲方另订协议。

第六条 甲方证券账户内的证券余额一经托管在乙方处，须遵守



乙方有关严禁证券账户“卖空”的规定。由于甲方原因造成的证券账户

“卖空”所带来的一切经济损失均由甲方自行承担。

第七条 甲方根据需要可申请撤销在乙方处的指定交易（撤销当

日有申报或交易行为、新股申购未到期、回购或其他事项未了结、甲

方未履行交易交收等违约责任情况、或本协议另有约定等情况除外），

甲方如需要撤销在乙方处的指定交易，需本人办理，如在授权文件中

已明确委托他人办理撤销指定交易的，可由代理人代办，并需向乙方

提出书面申请及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代理人有效身份证明文

件。除因甲方未履行交易交收等违约责任情况外，乙方应尽量在甲方

申请后及时为其办理撤销指定交易。

第八条 甲乙双方在指定交易期间，应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各项业务

规则。

第九条 甲方若在乙方处办理指定交易之前已经在其他券商处办

理指定交易，甲方应及时在原指定处撤销指定。乙方对甲方因其在原

指定处有关手续办理不妥影响甲方在乙方处的正常交易而遭致的损

失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十条 本协议执行中发生的争议，甲乙双方可以自行协商解决

或向证券纠纷调解机构申请调解，若协商或调解不成，双方同意按以

下第【 】种方式解决：

1.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2.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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